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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燕）每天进出
入户门，都被邻居家门上安装的可
视门铃拍得一清二楚。自感被人
监视的韩先生将邻居告上法庭，认
为侵犯了他及其家人的隐私权，要
求拆除。那么，安装可视门铃是否
侵犯了邻居的隐私权呢？昨天，记
者从郑州中院获悉，高新区法院最
近受理的一起“可视门铃纠纷案”
有了最新进展。

家住郑东新区某小区的韩先
生发现邻居赵某在门上安装了可
视门铃，该门铃不仅可以拍摄到韩
先生家门口的情况，而且具有录像
存储功能，韩先生一举一动赵某都
知晓。

韩先生多次与赵某、物业、社
区民警沟通协调此事，均被赵某以
保护自身安全为由拒绝，韩先生无
奈之下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经当事人双方同
意进入诉前调解，调解员从法理上
告知赵某，可视门铃摄像头监控范
围已经覆盖韩先生及其家人进出
入户门前的走道区域，韩先生及家
人进出住宅的信息、访客情况、私
人生活习惯等都被监视，已对韩先
生及其家人的隐私及个人信息保
护构成现实妨碍。从情理上劝说
韩某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最终双
方都愿意各退一步，赵某拆除可视
门铃，韩某撤回诉讼。

■法官说法
公民使用人工智能摄像头等

智能家居产品不能超出合理范围，
公民安装、使用人工智能摄像头可
能会给公共利益和他人隐私等合
法权益造成侵害的情况下，在安装
前应当尽到妥善的注意义务，并选
择合理的安装方式和安装位置，以
减少其不利影响。

■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1032条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

组 织 或 者 个 人 不 得 以 刺 探 、侵
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第1034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

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
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
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
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
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
息、行踪信息等。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
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
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本报讯（记者鲁燕 通讯员
穆童）父爱和母爱本是孩子成长
中不可或缺的，但如果父母的婚
姻走向尽头，那这份爱该如何维
系？昨天，记者从郑州市中原区
法院获悉，经该院执行干警协调，
一起探望权纠纷案件画上圆满句
号，孩子父亲每周都有一天时间
陪伴自己的女儿。

2023 年，吕先生向法院起诉
与妻子赵某离婚。法院经审理，
依法分割了夫妻共同财产，折抵
后由赵某支付吕先生 75000元折
价款，并判决女儿小美（化名）由
孩子母亲赵某抚养，吕先生每月
支付2000元抚养费并享有探望的
权利。

然而判决生效后，赵某不仅
没有向吕先生支付折价款，还不
允许吕先生探望孩子。无奈之
下，吕先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接到案件后，执行干警潘雨
与赵某耐心沟通，分析拒不履行
的后果，说服她尽快履行。几天
后，赵某将案款一次性履行完
毕。但当潘雨提及让赵某协助吕
先生探望女儿小美一事，赵某直
接拒绝，甚至不接听电话，案件执
行一度陷入僵局。

潘雨选择刚柔并济的方式与
赵某沟通，从为孩子考虑的角度
出发，让赵某明白只有完整的父

爱母爱才更有利于孩子健康成
长，不要将大人之间的矛盾强加
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受到更多的
伤害。几次沟通后，赵某终于认
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同意与吕先
生坐下来进行协商。

在潘雨的调和下，吕先生与
赵某之间的交流从言辞激烈逐步
转为心平气和，最终，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约定每个周末吕先生都
有一天的时间可以陪伴女儿。

■法官说法
潘雨介绍，探望权的意义在

于保证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
于给予未成年子女全方位的爱，
呵护其健康成长。

此类家事案件的执行，仅仅
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是不够的，执
行法官需要秉持善意执行的理
念，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才能让探
望权的行使更顺畅，才能让执行
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1086条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
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
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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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宣传月”

安装可视门铃
侵犯邻居隐私权？

离婚后见娃难
情与法让父爱抵达

网上炒股，她投了又投……
民警5小时心理“攻防拉锯战”及时止损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我要回
家！我要回家！求你了！”“你被骗了，
我们是在保护你，把问题说清楚就送你
回家……”近日，一场长达 5小时的反
诈骗劝阻战在郑州市公安局花园路派
出所上演。

4 月 16 日，花园路派出所接到线
索，辖区一吴姓中年女子正在向涉嫌诈
骗账号转账。“你是不是一次转了5万，
一次转了 15万？”当晚，在花园路派出
所值班室，民警提醒吴女士，4月 12日
吴女士曾分两次转出 20万元，对方账
号疑似涉嫌诈骗。

“我那是给别人转的装修房子的
钱，什么诈骗根本不存在，我现在家里
有事要回去。”吴女士予以否认，并要起
身离开。民警一边劝阻吴女士，一边等
待分局反诈大队民警前来增援。

当时，吴女士情绪失控哭起来，
数名民警一旁不断劝说，并向吴女士
讲述各种诈骗套路：“你的银行卡号
填错一位，导致账户冻结，需要交一
笔解冻费”“现在股票行情不好，但我
有内幕消息，下载这款APP，跟着买就
能赚到钱”……

民警越劝，吴女士哭得越厉害，一直
喊着“我要回家”。民警深知，到了攻破
受害人心理防线的关键时刻，如果任其
离去，她很可能会向诈骗分子再次转账。

正如民警判断，在民警连番劝说
下，吴女士早已意识到自己被骗，只不
过碍于情面，不愿在众人面前承认。一
场5小时的心理“攻防拉锯战”，民警成
功为吴女士止损。

“这事太丢人了，可千万别让孩子
知道……”吴女士讲述了被骗的经过。

原来，吴女士在一个QQ炒股群的推荐
下，下载了一款学习炒股的APP，开始
在该APP上投资购买客服推荐的股票，
从 4月 1日到 16日先后转账 7次，共计
转账50万元。

“真的很感激你们，要不真的会越
陷越深。”吴女士说，就在4月16日警察

找到自己的当天，平台发布了回馈客户
消息，称会有两到三倍收益，她正准备
再追加投资20万元。

最后，吴女士在民警的指导下还下
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

目前，警方正在对该案作进一步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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